
 联合国   A/55/592 

 

大  会 
 

Distr.: General 
13 October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0-69472 (C)    261000    261000 
    

 

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4 

  国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安热拉 科尔涅利乌克女士 白俄罗斯  

 一. 导言 

1. 大会 2000年 9月 11日第 9次全体会议经总务委员会建议 决定将题为 国

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 的项目列入其第五十五届会议的议程 并发交第三委员

会  

2. 2000年 9月 25 26和 28日以及 10月 9和 10日 第三委员会第 3至 7次以

及第 14和 17次会议连同项目 103审议了该项目  

3. 委员会在审议该项目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国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的报告 A/55/167  

 (b) 2000年 8月 1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其中

转递 2000年 7月 23日 8国集团通过的 2000年冲绳公报 A/55/257-E/2000/ 

766  

4. 9 月 25 日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在委员会第 3 次会议发言 见

A/C.3/55/SR.3  

5. 在同次会议上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司长作了介绍性说明

见 A/C.3/55/SR.3  

6. 在同次会议上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老龄方案主任也发了言

见 A/C.3/55/S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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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审议 A/C.3/55/L.6号决议草案 

7. 在 10月 9日第 14次会议上 西班牙代表以安道尔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孟

加拉国 比利时 玻利维亚 加拿大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塞浦路斯 刚

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芬兰 法

国 德国 加纳 希腊 海地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卢森堡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摩纳哥 荷兰 尼日利亚 巴基斯

坦 秘鲁 菲律宾 葡萄牙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圣马力诺 新加坡 南非

西班牙 苏丹 瑞典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委内瑞拉和越南等国的名义提出题为 国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 第二次老龄问

题世界大会 的决议草案 A/C.3/55.L.6 后来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亚美

尼亚 白俄罗斯 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 佛得角 中国 哥伦比亚 刚果 科特

迪瓦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危地马拉 冰岛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马耳他 摩洛哥 新西兰 挪威 巴拿马 波兰 罗

马尼亚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乌干达和乌克兰也加入为决议草案的提案

国  

8. 10月 10日 委员会第 17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3/55.L.6  

 三. 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9.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国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 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大会  

 回顾其 1999年 11月 10日第 54/24号决议和 2000年 5月 25日第 54/262号

决议 其中决定于 2002年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会议定于 2002年 4月

在西班牙举行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0年 5月 3日第 2000/1号决议及社会发展委员

会第 38/100号决定
1
 

 确认通过庆祝国际老年人年在所有各级别为处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及理解

老年人的关切及其贡献方面已采取的主动行动和已形成的势头  

 考虑到大会在其第 54/262 号决议内决定由社会发展委员会担任第二次老龄

问题世界大会的筹备委员会  

         
 

1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2000年 补编第 6号 和更正 E/2000/26和 Corr.1 第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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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第二次老年问题世界大会除其他外应特别注意老龄问题与发展之间的

联系 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优先问题和前景  

 重申必须确保第二次世界大会将为国际老年人年采取注重行动的后续行动

并认识到充分开展筹备进程的重要性  

 又重申老龄问题订正行动计划和长期战略将载入为其执行工作提出的切合

实际的财政建议  

 认识到继续不断开展拟订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老龄问题研究议程的进程 这一

议程旨在就老龄问题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内的老龄问题的对策提供背景资料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的报告
2
 

 2. 决定于 2002年4月8日至12日在马德里举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3. 请会员国酌情考虑延长国际老年人年期间设立的各国国家委员会和其

他机制的任务期限以便开展各国筹备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工作 并请仍未

设立国家委员会的会员国考虑适当的途径或机制以促进第二次世界大会的筹备

工作  

 4. 注意到各会员国 联合国实体和非政府组织对秘书处的要求作出令人鼓

舞的回应 秘书处引发它们就国际老龄问题行动计划 
3
 执行工作的进展和障碍

以及订正行动计划将要处理的问题发表意见 并请尚未作出回应者考虑这样做  

 5. 请各区域委员会探讨与各会员国 非政府组织及其区域内民间社会的有

关行动者开展区域活动以筹备第二次老年问题世界大会的可行性  

 6. 又请新闻部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东道国合作 为第二次老年问题世界

大会展开新闻宣传  

 7. 欢迎联合国老龄问题方案设立可在因特网上查阅的老龄问题政策的方

案数据库 并请各会员国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 通过及时

提供信息来更新和维持这个数据库  

 8.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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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报告 1982年 7月 26日至 8月 6日 维也纳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

品编号 E.82.I.16 第六章 A节  


